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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原都市計劃概要 

一、 擬定及發布實施經過 

竹山都市計畫於民國六十二年三月二十一日公告實施 

二、 變更經過 

原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為因應實際發展需要，迭經五次

個案變更，並分別於六十三年、六十四年、六十九年級七十二年

公告實施，並於民國七十五年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六條規定辦理

定期通盤檢討，經省府核定後於民國七十六年二月二十四日由縣

府以七六府建都字第一四六一九號函公告實施迄今。 

三、 都市計畫地區概要 

竹山都市計畫範圍以竹山鎮行政、商業中心地區為核心，包

括竹山、中正、中山、雲林等四里全部及硐謠、下坪、桂林、延

和等里一部分，面積四一九‧二五公頃。 

四、 竹山都市計畫內容概要 

竹山於中部區域計畫中屬於南投地方生活圈，都市階層為一

般市鎮，並為南投縣主要是鎮之一。 

本都市計畫之計畫年其為民國八十年，計畫人口預測至民國

八十年底為三○、○○○人，居住密度為每公頃約一四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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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地區共分為四個住宅鄰里單元，並集中劃設商業區，以

構成一個大型社區，另外並劃設有工業區、農業區等土地使用分

區，及各項必要之公共設施與交通系統，個類土地使用情形如圖

一竹山都計畫示意圖所示，土地使用面積分配如表一所列。 

 

圖一  竹山都市計畫示意圖 

表一  竹山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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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變更計畫之目的及法令依據 

一、 變更計畫之目的 

南投縣政府為配合台三線竹山外環線新闢工程，為有效取得

土地以利工程之順利開展及都市計畫之完整性，因此應依法辦理

變更都市計畫。 

二、 變更計畫之位置 

本次變更部分位在竹山都市計畫區之西南側農業區，如圖二

變更位置示意圖 

三、 變更計畫之法令依據 

依據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，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 

後，遇有左利情事之一時，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政府或

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，應視實際情況迅行變更： 

(一)因戰爭、地震、水災、風災禍其他重大事便遭受損害時 

(二)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

(三)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

(四)為配合中央或省（市）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

前項都市計畫之變更，上級政府得指定個該原擬定機關限期

為之，必要時並得逕為變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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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於民國七十七年三月十一日經竹山鎮公所以竹鎮建字

第三五○九號函請縣政府建設局同意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

一項第四款規定，變更都市計畫，並經省政府建設廳於民國七十

七年五月二十日以七七府建四字第一五○三六一號函復南投縣政

府準依法定程序辦理變更。 

 

圖二  變更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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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比較 

  經變更後之土地使用面積增減如表二變更前後土地使

用分區面積對照表所示，變更後之竹山都市計劃如圖三所示，變

更內容如表三所示。 

 

表二 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對照表 

圖三  變更竹山都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、保護區及機關用地為道

路用地)示意圖 

表三  變更內容綜理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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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財務計畫 

  本次變更拓寬台三縣竹山外環線原 15m 為 25m 所需經

費由中央及省特別預算提供，其土地取得方式，開發經費，預定

完成期限如表四所示。 

 

表四  變更竹山都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、保護區及機關用地為道

路用地)案事業及財務計畫表(台三縣竹山外環線原 15m

變更為 25m 段)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